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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.申請輔具補助核准的比率。
37-6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學習輔具核准比率
公式：(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通過案件數÷身心
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案件數)*100%

113年(以申請學生數計算)：(267÷272)*100%=98%
113年(以申請輔具數計算)：(392÷397)*100%=9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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